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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從臺中高分院 103年度醫上字第 4號民事判決 
看延誤癌症診斷之精神損害賠償 
 

編目：民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57 期，頁 42-51 

作者 侯英泠教授 

關鍵詞 延誤診斷、精神上損害、知的權益損害、醫療鑑定、機會喪失 

摘要 

1.本案因被告醫師有醫療疏失，但病患並未因此醫療疏失而錯失治療黃

金期之情形，其生命、身體、健康未因此受負面影響，即無權益受到

侵害，亦因未延誤治療黃金期，難透過機會喪失理論調整因果關係之

認定。 

2.但本案判決試圖肯定被告違反「告知後同意之說明義務」而侵害原告

病人自主權，從而肯定其精神上損害賠償。 

3.然本文認為被告未告知真實病情乃係醫療疏失之結果，非告知義務違

反之問題，縱肯定被告說明義務違反，依本案醫療契約性質觀之，亦

屬於從給付義務違反。 

4.本文認為在從給付義務違反之情形，其保護法益在於「知」的權益，

而無生命、身體健康法益受到侵害，未來若能肯定契約之精神損害賠

償不需以身體生命人格法益受到侵害為前提，積極肯定資訊揭露所欲

保護單純「知的權益」，進而肯定病患之象徵性損害賠償，此案例以契

約責任為請求權基礎或有開展可能。 

重點整理 案件事實 

1.原告甲於民國（下同）97 年 12 月因血便症狀前往被告乙

之診所就醫，經檢查後診斷為肛門靜脈曲張（俗稱痔

瘡），經開立藥膏治療兩週後未見效，故同年月 13 日二

次就診，經被告施以大腸、直腸鏡檢查後未見異狀，而

告知原告應施行手術治療，原告於 14 日至聯安醫院施行

手術摘除三顆痣瘡。 

2.98 年 4月 17日原告再因上腹部劇痛再次前往被告乙醫院

就診，經乙檢查後發現甲有肝腫瘤，日後轉診至他醫院

接受檢查。 

3.而原告於 98 年 4 月 24 日至和信醫院檢查並確診為乙狀

結腸癌第四期併肝轉移（自肛門往內 8 公分處即有結腸

癌處）。 

4.原告甲於 98 年 11 月 25 日接受右肝部分切除，膽囊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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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案件事實 

手術合併術中射頻腫瘤燒灼。原告甲於 101 年 1 月提起

侵權賠償請求權訴訟，並於 102 年 9 月 10 日死亡，由其

繼承人承受訴訟。  

本案爭點 

被告乙對於原告甲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被告乙進行大腸鏡檢查是否有疏失？ 

二、若被告乙確實有疏失，並造成原告甲未能及時接受癌

症治療，對原告甲造成何種不利益？ 

判決理由 

一、針對第一個爭點： 

本案一、二審法院見解一致，皆認為有疏失。 

二、對原告甲造成何種不利益： 

(一)一審法院與過去判決一致，以因果關係不具備而

否定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因為兩者時間差僅

為 4 個月，而依照醫療鑑定結果認為依病程推測，

原告甲於第一時間之治療時應已經為大腸癌第四

期，因此於治療方式與預後無甚差別。 

(二)二審法院有別過去判決之突破見解認為縱使無錯

失黃金治療期，仍有告知義務之違反所造成的自

主權侵害賠償責任成立。惟本案二審雖嘗試肯定

原告自主權受侵害而受有精神層面上影響，但最

終仍以請求權時效消滅否定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解評 

一、醫療疏失： 

(一)法院在判斷是否有醫療過失時，基本上尊重醫療

鑑定判斷。由於法律人不具醫療專業背景，醫療

糾紛過失之判斷多需借助專業鑑定，而採為判決

唯一依據。惟法官對鑑定結果取捨，仍應一般經

驗法則判斷專業鑑定之客觀性，踐行調查證據之

程序後取捨鑑定意見。 

(二)尚應釐清之疑點： 

1.依鑑定內容，被告 97 年 12 月 14 日施行之檢查

深度已達肛門上 40 公分，而原告大腸癌病灶於

98 年 4 月 24 日之大腸鏡檢查確定於肛門上 18 公

分處，期間僅隔 4 個月，檢查當時應已達大腸癌

第四期，理應可看到大腸癌病灶之處。 

2.然本文認為大腸癌屬於早期移轉類型之癌症，且

癌症期數判定主要在於是否轉移，而非腫瘤大

小，鑑定中僅記載病灶表面潰爛，但未記載腫瘤

是否已明顯可見，從而被告未發現腫瘤顯有疏

失，或為當時腫瘤尚小無法清楚辨明，則有待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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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二、權益侵害： 

(一)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保護權益侵害： 

1.侵權賠償責任之責任成立要件在於不法侵害行

為以及不法侵害行為造成權益侵害。 

2.而癌症病患醫療糾紛之損害賠償其權益認定屬

於較困難之類型，主要原因在於權益侵害之確認

及醫療疏失與權益侵害因果關係確認之困難。 

(1)癌症病患治癒可能性依目前醫學並無絕對之

保證，故當醫療提供者未能及時發現病灶時，

病患是否因此受有生命身體健康法益之侵害

有所疑問，且目前醫學並無法將病患病程惡化

或死亡結果絕對歸因於未及時治療。 

(2)機會喪失理論： 

A.美國 Joseph King 認為存活機率對病患即為

一種利益，病患對於該緩和病情利益喪失應

可請求賠償，雖因果關係之認定仍依優勢證

據原則，但認為於既存條件與被告不法侵害

行為同時發生或於短時間內發生時，應調整

為由被告舉證證明因果關係不存在。 

B.而 Price 認為機會喪失之損害非機會喪失本

身，而是機會喪失所引發之身體傷害，此理

論在於因果關係難以舉證之減輕，其損害之

計算應採取比例因果關係之見解。 

(3)我國學說與實務： 

A.陳聰富教授肯認機會喪失內含於人格權，屬

侵權責任保護之客體，但病患所受之損害為

非財產上損害。 

B.吳志正教授則認為治癒機會僅為醫學相關

統計數值，若最後係以造成死亡或身體傷害

為要件，則實質損害應屬生命、身體健康

權，而非機會喪失之期待利益。 

3.本文認為： 

(1)治癒率僅為統計數值，無法絕對肯認結果與喪

失機會間之關係，仍應以已死亡或身體健康傷

害發生為前提，而毋庸再創設任何權益（例

如：期待權）。 

(2)機會喪失理論可輔助因果關係認定之困難（例

如：全有全無原則或證據優勢法則），且醫療

疏失雖為結果原因之一，卻非主要原因，故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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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害賠償範圍亦應有所調整，美國 Price 比例因

果關係理論值得參考。 

(3)又從損害分配公平原則與行為控制機制考

量，本文認為機會喪失理論或可調整重大醫療

過失之醫療疏失與傷害結果之因果關係認

定，建議實務以醫療提供者有重大過失之醫療

疏失為前提採用之。 

(二)病人自主權侵害： 

1.本案判決認為醫療契約主給付義務不僅為醫療

處置之給付，尚含說明義務，而醫療提供者未能

讓病患及時得知病情，縱未錯失黃金治療期，仍

有病人自主權侵害，且使其受有精神上損失。由

此應思考兩問題： 

(1)當醫療提供者有醫療疏失時而未能確實解釋

病情，導致病患未能及時知悉病灶延誤其知悉

真實病情時，是否侵害病人之自主權？而進而

造成雖未影響病患治療方針及預後之負面影

響，但仍使病患受有精神上損失？ 

(2)知悉真實病情是否為病患自主權保護範圍？ 

2.首先須釐清本案原告係主張侵權賠償責任，但本

案判決卻從契約主給付違反建構其賠償責任，則

有將契約、侵權責任混淆之嫌。若欲將契約上義

務轉化為侵權責任作為義務仍須立論探討。 

(1)病情診斷之告知說明義務之定性： 

A.本文肯定醫療提供者告知說明醫療相關資

訊之說明義務定性為給付義務，但應視其契

約類型為一般健康檢查契約或一般醫療契

約而定。 

B.若為前者，因一般人接受健康檢查即係希望

及時發現病灶或接受專業諮詢，此檢查結果

告知應屬主給付義務；而後者醫療契約主給

付義務仍在於符合當時醫療水準之醫療行

為，相關醫療診斷處置之說明應屬從給付義

務。 

C.然不論其為主給付義務或從給付義務，當義

務違反時皆屬債務不履行之情形，若因此造

成病患受有履行利益損害仍有賠償責任之

可能。 

(2)病情告知說明義務侵害之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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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說明義務違反是否為本案判決認定之病患

自主權法益須進一步探討。 

B.一般告知說明義務目的在於讓病人了解病

情，但不在於治療選項之自主決定與風險承

擔； 

C.而病人自主權之說明義務在於透過說明讓

病人對其疾病及必要醫療行為可能之預

後、負擔、風險等，讓病人自主決定並自我

承擔疾病與治療風險，為告知後同意之說明

義務。 

D.本案之說明義務性質上較屬一般醫療說明

義務，此義務保護之法益並非病人自主權，

而是單純對自己病情知的權益。 

(3)因醫療疏失未知真實病情而未告知： 

本案被告未告知病患真實病情並非知情而不

告知，而是因醫療疏失未發現真實病情，理論

上應屬醫療疏失，而非病人自主權之告知義務

違反。 

3.小結： 

(1)本案被告雖因醫療疏失未及時檢查出病人病

灶，但其並未造成病人黃金治療期之錯失，依

醫療鑑定觀之並無治療方針與預後之差別，故

難以認定原告因此受有損害。 

(2)縱使原告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建構在契約責

任上，被告所違反之說明義務亦為資訊揭露義

務而非告之後同意說明義務，故所侵害之法益

亦非病人自主權，且原告亦會因侵權責任短期

時效影響。原告或可從契約責任思考其請求權

基礎可能會有較有利之結果。 

三、契約賠償請求權貫徹可能性： 

(一)本文認為本案契約履行利益之損害，不可否認其

有損害可能性但卻難以評估。 

(二)未來若能肯定契約之精神損害賠償不需以身體生

命人格法益受到侵害為前提，積極肯定資訊揭露

所欲保護單純「知的權益」（屬非財產損害），進

而肯定病患之象徵性損害賠償，此案例以契約責

任為請求權基礎或許較有開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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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趨勢 

一、 當醫療提供者有醫療疏失時而未能確實解釋病情，導致病患未能及

時知悉病灶延誤其知悉真實病情時，是否侵害病人之自主權？ 

二、 知悉真實病情是否為病患自主權保護範圍？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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